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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部门

	
	20256229-Q-339
	工业雷管延期时间测定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雷管延期时间测定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原理、延期时间测定的方法、试验结果与表述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工业雷管延期时间的测定
	GB/T 13225-1991
	
	自发布后6个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6231-Q-339
	工业雷管浸水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雷管浸水试验的原理、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与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的材料、仪器和设备、试验程序、试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工业雷管的抗水性能试验
	GB/T 13227-1991
	
	自发布后6个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6232-Q-339
	炸药猛度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炸药猛度试验的方法原理、仪器、设备和材料、试验准备、试验程序、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炸药的猛度测定
	GB/T 12440-1990 
	
	自发布后6个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61961-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1部分：总则
	本文件规定了各类工业电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通用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下述各类工业电热装置，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和间接电阻加热装置；电阻伴热装置；感应熔炼炉和感应加热装置；利用电磁力对材料作用的装置；电弧炉（包括埋弧炉）；电渣重熔炉；等离子体加热和表面处理装置；微波加热装置；介质加热装置；使用电子枪的熔炼炉和加热装置；红外辐射加热装置；激光加热装置，本文件不适用于下列文件所涉范围的装置和器具：GB 3836系列，例如用于潜在爆炸性气氛中的装置；GB 4706系列，例如家用、商用和类似的电器，包括室内加热；GB 10793系列，例如医用电气装置；GB 15579系列，例如弧焊装置；GB 4793系列，例如实验室用装置。
	GB 5959.13-2008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71-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2部分：电弧加热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电弧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以下电弧加热装置，包括但不限于：在电极和金属之间形成电弧的直接电弧炉，例如电弧炉（EAF）、钢包炉（LF）；在电极和炉料之间形成电弧或通过焦耳效应加热炉料的电弧-电阻炉，例如埋弧炉（SAF），EAF、SAF和LF分为主频(0 Hz、50 Hz或60 Hz)设备类型，上述设备频率类型之外的炉子不在本文件范围内
	GB 5959.2-2008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72-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3部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对固态炉料进行感应和导电加热的装置（对导电加热，也包括使用直流的情况）；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进行感应熔炼、保温和升温的装置；该电热装置中受加热部分影响的传送装置或装卸装置的部件
	GB 5959.3-2008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70-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4部分：电阻加热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电阻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工业电阻加热装置或电阻炉，包括但不限于：间接电阻加热和直接电阻加热；设备或炉内的气氛为自然气氛、保护气氛、反应气氛或真空气氛；额定温度为250 ℃～1800 ℃；工作电压为超低压（ELV）或低压（LV）（见GB/T 5959.1—XXXX的4.2）、由直流电源或最高频率为60Hz的单相/多相交流电源供电；间歇式或连续式运行；适用于加热、干燥、各种热处理、熔化、保温和烧结等；具有自然对流或强制对流，a)间接电阻加热设备或炉子此类设备或炉子中，热量通过固态金属或非金属加热元件、辐射管和浸入式加热器中的电流产生，通常包括：间歇式炉，即分批式炉，如马弗炉、坩埚炉、箱式炉、井式炉、罩式炉、台车炉、流化床炉、使用浸入式加热器的浴炉以及独立加热元件组件（移动式或固定式）等；带有连续或间歇装料输送装置的连续式炉，如辊底炉、推送炉、带式炉、步进梁式炉、带内螺旋的转鼓炉、转底式炉、隧道炉（窑）、振动底式炉和连续马弗炉等，可能出现特殊危险的电阻炉包括：亚硝酸盐浴炉；具有保护性和反应性气氛的电阻炉，其热处理过程中炉内可能产生爆炸性气氛：例如在由氢气与甲烷或丙烷及一氧化碳组成的混合气体气氛中进行渗碳、渗氮、碳氮共渗等处理的炉子；真空电阻炉，直接电阻加热设备或炉子

此类设备或炉子中，通过接触系统或电极引入的电流流经待加热物料或流体产生热量，通常包括：导电加热装置；电渣重熔炉；玻璃熔化炉；石墨化炉；碳化硅生产炉等。不包括电阻加热与其他电热方式（如电弧加热、电磁加热等）耦合加热炉，本文件不适用于由于所用工艺而在GB/T 5959.3—XXXX、GB/T 5959.2—XXXX、GB/T 5959.8—XXXX和GB/T 5959.41—2019中所涉及的直接电阻加热的设备，此外，本文件不适用于电极蒸汽锅炉、即热式热水器和电极压力容器
	GB 5959.4-2008、GB 5959.8-2007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59-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5部分：等离子体和电子束加热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等离子体和电子束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工业用等离子体加热装置、电子束加热装置及其配套专用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辅助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等离子体电弧炉、等离子体炬加热设备、等离子体表面处理设备；电子束熔炼炉、电子束焊接装置、电子束镀膜设备、电子束加热设备；配套的等离子体发生器、电子枪、真空系统、气氛系统、冷却系统及控制系统，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用电子束设备（见GB 9706系列）；粒子加速器（见GB 5172）；实验室用小型等离子体设备（见GB 4793系列）
	GB 5959.5-2014、GB 5959.7-2008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68-Q-339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6部分：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用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本文件不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
	GB 5959.6-2008、GB 5959.9-2008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1969-Q-339
	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锻造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的通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锻造生产和为锻造生产提供的各类设备及工装，以及与锻造生产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技术引进、长远规划、工厂设计和技术改造
	GB 13318-2003
	
	自发布后6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

	
	20253205-Q-339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自行车及其零部件在设计、装配和试验方面的安全和性能要求，同时为制造商编制自行车使用和保养方面的操作说明给出了技术指南，本文件适用于鞍座最大高度大于等于635mm但是小于750mm的青少年自行车，鞍座最大高度大于635mm的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包括折叠自行车，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类型的自行车，例如：送货自行车、斜躺式自行车、串列自行车、BMX自行车及设计和装配用于特殊条件下骑行的自行车，如经批准的比赛、表演或特技类的自行车
	GB 3565.2-2022 
	ISO 4210-2:2023，MOD
	自发布后9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